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就《劳务派遣服务协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专干服务项目）项目采用自行采购（询价）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劳务派遣服务协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专干服务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该项目投标报价仅就管理服务费单价进行报价，按照每人每月管理服务费计算，不超过200元/人/月，招标服务人数以52人计算，管理服务费总预算不超过124800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1.项目概况
为更好服务光明区建设发展，高质高效推进辖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切实提高工作质量效率，根据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光明区机关事业单位专干岗位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我局通过劳务派遣服务的方式，为各科室补充专干力量。现由于我局的劳务派遣服务协议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为确保专干队伍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需确定一家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为我局专干提供管理服务。
2.服务范围
本项目服务范围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专干。
3.服务期限
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自 2026 年 1 月1 日起至 2026 年 12月 31日止）。
4.服务内容
为我局专干提供人事、劳资、社会保险等人力资源相关保障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我局提出的用工需求及时派遣人员到岗工作；
（2）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签订劳动合同等）、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存（交）工作，并负责办理或协助办理派遣人员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报销、理赔等方面的管理服务；
（3）按我局核定的标准，及时、足额向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和其他福利，不得扣发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和其他福利，不得缩减或变更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缴付金额和险种或公积金的缴存标准和比例；
（4）及时、准确地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报表，根据劳务派遣员工的管理情况及我局的实际要求，不定期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分析报告；
（5）负责处理合同服务期内所有劳资纠纷和调解管理纠纷。
5.成果要求
按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进行，及时组织招聘补充劳务派遣人员；根据薪酬待遇标准及员工变动情况，每月制作工资费用表，办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存（交）工作，并按时支付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及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建立劳务派遣人员管理有关的台账。
6.人员要求
（1）配备至少1名项目联系人专项负责与我局的工作对接，项目联系人需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熟悉《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政策法规；
（2）项目团队成员需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相关政策法规专业咨询，对于我局提出的各类工作事项及服务需求均应按时按质按量处理。
7.售后服务内容、要求
本项目合同期终止后即进入售后服务期，要求提供派遣协议终止后员工的安排及劳动合同的承接处理。

	拟定供应商名单：
培大书院人力资源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亚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区辰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符合下列情形的政府采购项目，可适用询价方式采购：1.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2.价格变化幅度小。本项目有关的劳务派遣机构服务采购市场供应相对比较充足，标准统一，且价格变化幅度小。为切实提高采购工作效率，保持劳务派遣人员管理工作的持续稳定性，拟采取自行采购（询价）方式进行采购。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5年12月3日起至2025年12月9日止

	[bookmark: _GoBack]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
联系人：廖工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华夏二路光明土地储备大厦
联系电话：0755-88219632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